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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立法會會議程序提供證據一事  
申請立法會特別許可  

 
 律政司署理助理刑事檢控專員於 2015 年 8 月 20 日及
2015 年 7 月 6 日發出的函件 (附錄 I 及 II)中提交一項請求，要求
立法會根據《立法會 (權力及特權 )條例》 (第 382 章 )第 7 條
(附錄 III)及《議事規則》第 90 條給予特別許可，讓一名議員及
11 位立法會人員 ("有關證人 ")在法庭案件中作證。  
 
2. 有關申請最初於 2015 年 7 月 6 日提出，當時律政司尚
未決定是否提出檢控。這個情況有別於立法會以往曾處理的所
有個案，在該等個案中律政司只會在提出刑事檢控後，才提交
特別許可申請。因此，立法會秘書按照立法會主席的指示，根據
《議事規則》第 90(1)條要求律政司提供進一步資料。  
 
3. 鑒於律政司在其 2015 年 8 月 20 日的函件中表示，律政司
現已提出刑事檢控，而有關證人的證供可能涉及立法會會議
進行期間發生的事件，因此有需要根據第 382 章第 7 條及《議事
規則》第 90 條，取得立法會特別許可，讓有關證人在法庭作證。
由於立法會現正休假，立法會主席已根據第 382 章第 7(2)條及
《議事規則》第 90(4)條給予特別許可。  
 
 
 立法會秘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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